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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处编拟 
 

1. 2006 年 11 月，总干事对涉及“国际局以外的活动和利益”的《工作人员条例

与工作人员细则》（条例第 1.6 条）* 作了修改。为落实这些修改，WIPO 将建立“财务

公开声明”制度，其中亦将包括一项利益冲突公开的程序。该制度将是全面加强 WIPO

“操守与道德”体系并使之更加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拟议的 2008/09 年计划和预

算中已提及这一点（计划 24：内部监督）。 

2. 为执行这一政策，WIPO 建议： 

－ 尽量采用联合国目前正在建立的并已适用于WIPO所能了解到的任何其他

最佳做法的制度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《工作人员条例》第 1.6 条： 

“(g)      D-1以上（含 D-1）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他指定职类的工作人员，均需填写专用表格作出声明，公开其本

人、其配偶和家属的指定类型的利益。此种声明应在任命时作出，并按指定的间隔期作出。对此种声明，

应予保密。 

“(h)    总干事依本条例的规定可以作出的授权，可以按他认为适当的条件（必要时包括上文(g)项所述的关于作

出声明的要求）办理。 

“(i)    总干事应制定用于申请授权和依本条例作出财务公开声明的程序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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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评估联合国经修订的新制度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现有制度的

运作情况； 

－ 审查国际货币基金（IMF）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系统，以确保了解国际上

的所有良好做法并将之适用于 WIPO 的各项程序； 

－ 于 2007 年年底前编制办公指令草案和程序，为此将与成员国举行磋商；

并 

－ 于 2008 年年初开始对 WIPO 所有高级工作人员以及因特别风险因素而选

定的其他工作人员，实行“财务公开和利益冲突声明”的做法。 

3. 在此方面，国际局有兴趣得到已在政府中实行“财务公开和利益公开制度”的

各成员国提供的信息。 

4.  请计划和预算委员会注意本文件中所载的

信息。 

 

 

[文件完]  


